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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1．机构的权利  

1.1制定本机构运作的方针 

1.2在拟开展的管理体系认可范围内规定认证要求，进行审核和做出认证决定。  

1.3根据认证合同向申请方收取认证费用。  

1.4要求申请方、受审核方和/或获证组织提供有关初次审核、监督和复评所必需的资

料及活动现场的相关资料。  

1.5制定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规定。对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拥有所有

权，对误用或错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纠正，直至撤销认证

和采取其他法律手段。  

1.6对获证组织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  

1.7处理来自申请方、受审核方、获证组织或其他有关方面关于认证或其他事项的投

诉、申诉和争议。  

1.8调阅获证组织的顾客投诉和依据管理体系标准要求或其他引用文件要求所采取纠

正措施的记录。  

2 机构的义务  

2.1本机构的管理体系认证服务向所有组织开放，保持公正。  

2.2对所颁发的认证证书在认证范围内的管理体系对特定标准或其他引用文件的符合

性负责，声明认证证书只能用来证明获证组织在认证范围内的管理体系符合了特定的

标准或其他引用文件。  

2.3承诺将通过对获证组织的监督和复评来验证认证范围内的管理体系对特定标准或

其他引用文件的符合性，从而确认认证证书的持续有效性。  

2.4对所做的有关管理体系认证的授予、拒绝、保持、更新、暂停、恢复或撤销的认

证决定负责。  

2.5确保本机构负有执行职责的管理者和全体人员均免受任何有可能影响认证结果的

商业、财务和其他方面的压力。  

2.6确保认证的决定由非执行审核的人员做出。  

2.7本机构不提供认证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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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对认证要求的变更向获证组织发出正式的通知，在决定变更前充分考虑各利益方

意见，决定公布后将验证每一个获证组织在机构认为合理的时间内，是否对其程序实

施了必要的调整。  

2.9回答与解释申请方、受审核方和/或获证组织对管理体系认证要求和认证程序提出

的疑义，提供详细信息。及时受理和处理对机构的投诉、申诉和争议。  

2.10公开发布获证组织名录，包括获证客户名称、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认证范围、地

理位置或多场所认证的范围内的总部和任何场所的地理位置、证书状态、获证日期、

证书编号等  

3 机构保密承诺  

3.1机构在认证过程中获得的有关申请人或获准认证的客户的商业、技术，以及认证

过程等信息负有保密责任。未经客户的书面同意，机构均不向第三方披露其保密信息，

但法律法规另有要求，或者需要履行法定责任的除外。  

3.2 机构所有与认证工作有关的人员，包括管理人员、专兼职审核员、技术专家、维

护公正性委员会委员均签署保密声明，遵守保密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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